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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南省医疗保障基金运行情况审计项目 

用户需求书 

 

一、项目名称 

海南省医疗保障基金运行情况审计项目 

二、项目概述 

为掌握全省医疗保障基金总体运行情况及相关基础数据，根据《海南省内部

审计工作规定》（省政府令 280 号令）和《海南省人民政府办公厅关于改善海南

省会计审计服务营商环境的指导意见》（琼府办[2019]5号），我局将通过购买服

务的方式，委托会计师事务所对全省医疗保障基金进行审计。 

三、项目要求 

通过全省医疗保障基金的审计，摸清家底，掌握全省医疗保障基金总体运行

情况及相关基础数据，促进医疗保障基金管理，维护资金安全，为今后全省医疗

保障政策出台提供参考依据。 

（一） 审计范围 

 审计范围包括：全省 20个统筹区的城镇职工基本医疗保险基金（以下简称

职工医保）、生育保险基金（以下简称生育保险）、城镇居民（含三亚、陵水已经

实施城乡居民基本医疗保险制度整合）基本医疗保险基金（以下简称居民医保）、

新型农村合作医疗基金（以下简称新农合）、城乡大病保险基金、医疗救助基金。 

 审计时间跨度为：2015年 1月 1日至 2019 年 12月 31日。其中：2015 年 1

月 1 日至 2018 年 12月 31 日医疗保障基金，力争在 2019 年 12 月底启动审计；

2019年度医疗保障基金，在 2020年 5月份启动审计。 

（二） 审计内容和重点 

1、全省新农合、医疗救助移交和其他基金总体运行情况 

调查 2015 年以来全省医疗保障基金总体运行情况，主要包括：一是调查

审计年度医疗保障基金收入、支出和结余的规模、结构和增长变化情况；二是调

查定点医疗机构协议执行情况，内控制度建设执行情况；三是医疗保障基金拨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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情况（资金是否足额到位或存在滞留挪用问题），尤其是核实地方政府补助资金

的政策落实情况（含医疗救助）；四是调查医疗保障基金支付定点医疗机构医疗

费用情况（主要调查各定点医疗机构总费用、应付未付医疗费用）；五是建档立

卡贫困户大病医保一站式支付以及拨付城乡大病医保个人报销费到位情况。重点

关注： 

1）新农合、医疗救助移交情况。通过获取卫健、民政等有关部门移交清单、

信息系统数据、基金和统计报表、会计凭证、基金账户、财政专户的变更以及银

行对账单等情况，进一步核实移交数据。 

2）应保尽保情况。通过工商企业注册登记信息、国资委关闭破产企业退休

人员信息、社保基本养老保险参保人员信息与已参保参合人员信息比对，进一步

核实农民工、关闭破产国有企业退休人员等人群是否按规定参加职工医保。通过

民政部门、扶贫办提供的低保户、特困供养人员、建档立卡贫困户身份信息与已

参保参合人员信息比对，检查此类人员是否参加基本医疗保险并按规定获得个人

缴费资助，关注建档立卡贫困人员有无基本医疗保险。 

3）保障水平情况。检查是否按照《海南省人民政府关于开展城乡居民大病

保险工作的实施意见》(琼府〔2014〕44 号)等文件要求，以及省人社厅、省卫

计委联合与中国人寿海南分公司和平安养老保险海南分公司签署的服务协议，运

行城乡居民大病保险，城乡大病医保个人报销费是否按规定足额享受待遇。 

4）重复参保情况。通过职工、居民、新农合系统内参保人员信息和费用报

销数据比对，以身份证和同名同姓的参保人员进行核对，检查是否存在同一人在

不同基金重复参保和报销费用问题。 

2、经办机构基金管理使用情况 

调查分析 2015年 1月 1日至 2019年 12月 31日医疗保障基金收入、支出和

结余的规模、结构和增长变化情况，重点关注： 

1）基金筹集情况。通过参保人员登记信息，主要了解征收机构有无违规减

免或降低费率少征少缴保险费问题，有无虚报参保人数套取上级补助资金问题，

各级财政按标准应补助补贴资金是否足额到位。  

2）专户管理情况。函证银行核查银行对账单结余的真实情况。通过财政社

保基金专户收入明细，了解征缴的医疗保障基金是否足额及时缴存专户，计算银

行利息收入审查是否按政策执行了优惠利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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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经办使用情况。函证银行核查银行对账单结余的真实情况。通过财政社

保基金专户支出明细，主要审查有无挤占挪用基金、扩大范围用于非医疗保险支

出问题；通过抽查大额、非常规的报销费用清单和大额异地就医报销资料，审查

有无经办人员违规审核报销医疗费用或与参保人勾结利用虚假资料骗取医疗保

障基金问题。 

4）费用结算情况。通过查阅医疗机构与医保经办机构签订的协议，重点审

查部门和经办机构有无以软硬件维护费等名义向定点医疗机构或个人违规收取

费用问题。通过医疗机构与医保经办机构已确认的费用结算报表、基金拨付申请

单及付款凭证，审查有无按照约定周期结算，重点反映拖欠 3个月以上的欠费金

额（此类问题可先从定点医疗机构反映情况后再向医保经办机构核实）。 

（三） 中标人任务分配 

全省按照东西南北中划分为 5大区域（即东部片区：琼海市、万宁市、定安

县；西部片区：儋州市、临高县、昌江县、东方市、洋浦经济开发区；南部片区：

三亚市、保亭县、陵水县、乐东县；北部片区：省本级、海口市、文昌市、澄迈

县；中部片区：五指山市、屯昌县、白沙县、琼中县），通过招投标确定 5家会

计师事务所承担此次审计任务；每家会计师事务所为所审计的片区单独出具一份

审计报告。 

采购人从中标的 5家事务所当中选定得分最高的会计师事务所，作为此次审

计工作的牵头单位，并根据各市县的审计报告，编制一份全省的审计总报告。 

（四） 审计的步骤、时间 

1、审计时间：2015 年 1 月 1 日至 2019 年 12月 31 日。其中：2015 年 1 月

1 日至 2018 年 12 月 31 日医疗保障基金，力争 2019 年 12 月底启动审计；2019

年度医疗保障基金，在 2020年 5月份启动审计。 

2、会计师事务出具审计报告前，应出具审计报告（初稿）征求被审计单位

意见，被审计单位应当在规定时间内书面反馈意见，出具的正式审计报告应全面、

真实、客观和公正。 

（五） 审计人员要求 

1、承担本项目审计任务的会计师事务所的项目负责人必须具有注册会计师

资格并执行过多项审计业务，具有较丰富的审计工作经验。该负责人在承担本审

计项目期间，不得同时承担其他审计项目的业务。 



 4 

2、所有参与本项目审计业务的人员应具备过硬的业务素质，能独立完成项

目负责人交办的审计工作任务。 

四、其他要求 

1、服务期限：签订合同之日起至提交审计报告止。 

2、中标人应积极配合省医保局协调审计厅，利用审计厅“大数据系统平台”

进行数据采集、分析和疑点提取，有针对性的审计。 

3、中标人在审计过程中，审计人员应积极收集各年度所有险种的审计报告

作为参考对象，检查其整改情况，对发现问题应针对性追溯调查，并在出具的审

计报告中客观的反映情况。 

4、中标人在审计过程中涉及财政、税务部门数据，应积极配合采购人、省

财政厅、国家税务总局海南省税务局下发协查通知，对城乡大病医保、医疗救助

和各险种保费征收情况提供相关资料。 

5、投标人必须根据招标文件要求的资质资料编写投标文件。在中标结果公

示期间，采购人有权对中标候选人所投产品的资质证书等进行核查，如发现与其

响应文件中的描述不一，代理机构将报政府采购主管部门严肃处理。 

 

 

 

 

 

 

 


